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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3月18日

（2022）浙0225民初1075号
赵亮（公民身份号码420683199709200919）：

本院受理原告象山海景域铝合金门窗加工店与被告赵亮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支付门窗款
11496元。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25民初1075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2日上午9时
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201号

杨性吉：本院受理原告宁海县德胜钢材有限公司诉被
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26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
性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海县德胜钢材
有限公司货款61485元及逾期利息（自2021年12月6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被告杨性吉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1337元，减半收取668.5元，由被告杨性吉负担。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337号

陈爱飞（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8****712X）：
干一峰与陈爱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即时支付价款
575600元，支付利息116100元（按年息4.65%暂计至
2022年1月25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9日9：00
在余姚法院低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0160号

牛素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鹏与被告杨青、黄杰峰、牛
素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1）
浙0281民初101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
鹏的起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41号

彭义亮: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彭义亮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08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42号

郭红英: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郭红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0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392号

河北钊博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慈溪市锦亮
玻璃制品厂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2392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公司：1.返还原告押金20100
元、支付赔偿款25164元，并赔偿原告自起诉日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标准计算至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5月19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733号

曹海燕：本院受理原告蒋光燕诉被告曹海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127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曹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蒋光燕借款
92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118元，由被告曹海燕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至本院观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70号

廖红永:本院受理原告王立诉被告廖红永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案定于2022年5月13日下午14时15分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316号

纪回德: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金彩制衣厂诉被
告纪回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案定于2022年5月18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355号

上海创寓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嗨翻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创寓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爱可制
笔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355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446号

应和平：本院受理原告沈伯仙与被告应和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
诉要求你即时归还借款本金220000元；支付以220000元为
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5.15%
计算的利息；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代理费17000元
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孙红莲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
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109号

姜文广:本院受理原告胡群波诉被告姜文广民间借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2109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姜文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归还原告胡群波124500元，并支付未偿还本金为基
数从2021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2790元，由被告姜文广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姜文广负担，因原
告胡群波已预交，故被告姜文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付给原告胡群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725号

潘虎强：原告夏灵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25
日上午9时0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531号

邓乾龙：本院受理原告孟光华诉被告邓乾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2民初11531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
许原告孟光华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275元，减半收取
137.5元，由原告孟光华负担，于本裁定送达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观城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之日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407号

袁笛（公民身份号码2205231993****2226）：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孟令
越、袁笛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送达（2021）浙0291民初24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159号

义乌森叶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西
西与义乌森叶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1日
9时在本院第21法庭（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22)浙0303民初1115号

王东海、张国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东海、张国立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及( 2022)浙0303民11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9日14: 30在本院状元
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 2022)浙0303民初1119号

李宏、郭雁: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宏、郭雁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及(2022)
浙0303民11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9日14: 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16号

陈洪力：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洪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9时
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22号

黄建瓯：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建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9时
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46号

吴佳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佳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9时
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53号

陈敏鹏：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敏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9时
0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58号

李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9时00
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63号

凌力：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凌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9时00
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02号

温州市乔家贝贝鞋业有限公司、乔燕明:本院审理原
告温州市瓯海郭溪王亮纸箱加工厂与被告温州市乔家贝
贝鞋业有限公司、乔燕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304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温州市乔家
贝贝鞋业有限公司、乔燕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支付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王亮纸箱加工厂货款77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22年1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垫付），共计700元，由被告
温州市乔家贝贝鞋业有限公司、乔燕明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115号

朱守聪：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朱守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2日9时00分在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403号

马德海：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马德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2日9时00分在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民终18号

仲雪缘：本院受理张培强与沈明兴、仲雪缘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660号

高军：本院受理原告范铭强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的主要内容：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代偿的
借款本息5368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4133.36元(以5368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12月25日起暂计算至2021年
12月18日止，之后仍按该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江泾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065号

林增东：本院受理原告陈燕与被告林增东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延长举
证期限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
归还原告工程款14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日上午9：00（如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864号

王早娣: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牛邦氨纶化纤有限责任
公司与被告王早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告货款186700元，并赔偿
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
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2022年5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447号

汪钢成:本院已受理原告董召明诉被告江钢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
三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点(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6375号

沈水勤：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6375号原告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沈水勤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989号

陈瑞强：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3民初3989号原告
俞桂荣与被告陈瑞强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陈瑞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俞
桂荣价款487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861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9172元，由被告
陈瑞强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1民初4595号

德清合家石料有限公司、冯宝荣、陆新平：本院受理陆
新民诉你们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民初562号

姜伯：本院受理黄丹彤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404号

陈永兴：本院受理原告张龙水诉陈永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4404号民事判决书。本
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379号

张贇：原告鲍文君诉被告陈荣峰、张贇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5379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被告陈荣峰、张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鲍文君欠款20万元。驳回原告鲍文君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00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4860元，由被告陈荣峰、张贇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
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368号

代虎:本院受理原告杨孝林与被告代虎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
告诉请: 1、确认原告杨孝林与被告代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
系已于2020年5月20日解除;2、判令被告代虎向原告杨孝
林退还货款人民币3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
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
年05月11日上午9时30分至9时5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
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588号

邹士仁:本院受理原告龚芝春与被告邹士仁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
告诉请: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1000元，并从起诉
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5
月11日上午9时50分至10时1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
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25号

尹二鹏：本院受理原告王张与被告尹二鹏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782民初4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准许原告
王张撤诉。案件受理费88元（已减半），公告费650元，由原
告王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845号

蔡小娣：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福兴食品有限公司与被
告蔡小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7450元。本案由审判员王亚萍
独任审判，定于2022年5月9日10时3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
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833号

义乌市超图针织内衣厂（经营者：皮兴国）：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高锋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超图针织内
衣厂（经营者：皮兴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40294.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自2019年10月28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
由审判员王亚萍独任审判，定于2022年5月9日10时在义
乌法院国贸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37号

金华悠然服饰有限公司、葛帮军、徐芳芳：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金紫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悠然服饰有
限公司、葛帮军、徐芳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383960.12元及逾期违约金26109元（逾期违约金
从2021年6月26日起按月利率1.283%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2、判令第一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代理费15000
元。3、判令第一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4、判令第二、三
被告承担上述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由审判员王亚萍
独任审判，定于2022年5月9日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五审
判庭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